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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案  由：外籍配偶遭遇家暴等人身安全威脅問題，有待政府強化保護措施乙案。 

貳、調查意見:  
本院重視人權，於民國(下同)102 年 6 月 7 日舉辦「102 年度婦女人權保障研討會」，

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學系鄭教授瑞隆發言單指出：「許多外國籍配偶(婚姻新移民)來臺後

被其夫家嚴密控制，不准自由外出或參加公私機構舉辦的識字班、生活適應輔導教育團體，

甚至遭受丈夫或其家人家暴，動輒以離婚遣返作為威脅，嚴重影響人權，並建議政府應制定

新移民家庭訪視制度及新移民家庭成員家庭生活教育輔導制度。」
1
中華民國基督教女青年會

協會李秘書長萍發言單指出：「外國籍配偶因文化差異、習慣不同、語言困難及娶外國籍女

性之家庭成員仍有偏狹之歧視態度等因，受到家暴之比例為本國籍配偶受到家暴比例之 4.75

倍，建議研究外國籍配偶受暴之成因，找出因應策略，以保障外國籍配偶之人身安全
2
。」天

主教新竹教區越南外國籍配偶辦公室阮個案管理師秋荷於研討會發言指出：「外國籍配偶在

未取得本國籍之前，若發生家暴或離婚事件，將會失去居留權、無工作權，而失去小孩的監

護權。」彰化縣芙蓉兩性關懷成長協會朱總幹事麗春發言指出：「外國籍配偶遭受家暴起因

於婚配並非個人意願，是買賣式婚姻，缺乏愛為基礎，因此容易產生家暴問題，並建議關懷

輔導的對象應以家庭為主，而不單只有外國籍配偶，應重視新移民之子及家庭教育問題。」

                                      
1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學系鄭教授瑞隆建議如下：1.政府應自行或委託專業機構廣聘外籍配偶家庭訪視社工員或輔導員，對全體新移民本人及其家庭進行

強制性定期訪視，且應要求新移民本人及家庭成員（特別是其配偶、尊親屬、同一世代姻親等）需接受相當時數之教育輔導課程，以建構友善及安全的新

移民家庭生活環境。2、政府應每三年進行新移民生活及需求狀況普查，要求訪員務必接觸新移民，並由她（他）們親自回答問題，再將整體普查狀況統計

分析，提供政府施政參考，並向民意機關報告，且公布於內政部官方網頁。 
2
 中華民國基督教女青年會協會李秘書長萍建議如下：1.買賣式婚姻造成不尊重外籍配偶與家庭暴力的情形，應找出根本的原因，從源頭下手，例如從家

庭觀念的改善做起，將性別教育落實到家庭成員中，才能有效解決問題。2.檢討外境輔導機制是否有缺失，並加強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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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目前外國籍及大陸籍配偶(含港澳籍配偶，下同)遭受家庭暴力等人身安全威脅問題，有

待政府強化保護措施，經本院人權保障委員會第 4屆第 35次會議決議推派調查。 

為釐清全案事實，經搜整相關文獻資料及法令依據，並函請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

戶政司、警政署)、教育部、衛生福利部、前行政院勞工委員會(103年 2月 17日起改制為勞

動部，下同)等機關尌相關事項提出說明。於 102年 12月 4日、12月 6日辦理 2場諮詢會議

，分別邀請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王教授珮玲、中華民國基督教女青年

會協會李秘書長萍、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杜專員瑛秋、財團法人臺北市賽珍珠

基金會林副執行長蒔萱、社團法人臺灣防暴聯盟張秘書長琳、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社會政策與

社會工作學系許教授雅惠、婦女救援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曾主任瀞儀、中央警察大學行政警

察學系黃教授翠紋、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學系鄭教授瑞隆
3
等專家學者提供意見。再於 103

年 3 月 13 日約詢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下稱：移民署)謝署長立功、戶政司蘇副司長清朝

、警政署蔡副署長俊章、教育部熊司長宗樺、衛生福利部保護服務司張司長秀鴛、社會及家

庭署祝副署長健芳、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廖署長為仁等相關主管及承辦人員，業經調查竣事

，茲臚列調查意見如后： 

一、外國籍及大陸籍配偶人數至 102年 1月底已近 50萬人，外國籍及大陸籍之家庭暴力通報被

害人數合計占家庭暴力被害通報總人數 12.47%，外國籍、大陸籍之婚姻暴力受暴率較本國

籍高出 3.77倍、1.6倍，惟各地方政府對外國籍及大陸籍提供各項保護扶助之人數合計，

有絕大多數項目之人數比率少於 12%。衛生福利部為家庭暴力防治法之中央主管機關，明

                                      
3
 按姓氏筆劃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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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外國籍及大陸籍配偶家庭暴力問題嚴重及被害人保護扶助嚴重不足，卻未能進行相關研

究及研提因應對策，且未能督導協助各地方政府投入更多資源以確實做好保護扶助工作，

顯有失當 

(一)依家庭暴力防治法(下稱家暴法)第 4條及第 5條規定，內政部為該法之中央主管機關，

應辦理事項為：1.研擬家庭暴力防治法規及政策。2.協調、督導有關機關家庭暴力防治

事項之執行。3.提高家庭暴力防治有關機構之服務效能。4.督導及推展家庭暴力防治教

育。5.協調被害人保護計畫及加害人處遇計畫。6.協助公立、私立機構建立家庭暴力處

理程序。7.統籌建立、管理家庭暴力電子資料庫，供法官、檢察官、警察、醫師、護理

人員、心理師、社會工作人員及其他政府機關使用，並對被害人之身分予以保密。8.協

助地方政府推動家庭暴力防治業務，並提供輔導及補助。9.其他家庭暴力防治有關事項

。102年 7月 23日「衛生福利部」成立， 依 102年 7月 19日行政院院臺規字第 1020141353 

號公告，家暴法第 4 條所列屬「內政部」之權責事項，自 102 年 7 月 23 日起，改由「

衛生福利部」管轄。 

(二)據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與戶政司統計，自 76 年 1 月至 102 年 1 月底，外國籍配偶及

大陸籍配偶(含港澳，下同)人數共計 474,451 人，其中大陸籍配偶人數 307,314 人(占

64.77％)，外國籍配偶 154,331人(占 32.53％)。外國籍配偶以越南籍 87,726人最多，其

次為印尼 27,699人(詳見附表一)。 

(三)有關外國籍及大陸籍配偶遭受家庭暴力情形，依衛生福利部之家庭暴力通報被害人統計

資料， 95至 101年通報人數計 325,631 人，其中本國籍計 250,696 人（占 7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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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籍計 21,800人，大陸籍計 18,830人，外國籍及大陸籍兩者合計 40,630人（占 12.47%

），無國籍或資料不明者計 34,305人（占 10.54%） (詳見附表二)。依該部之婚姻暴力

受暴率統計資料，本國籍非原住民、本國籍原住民、外國籍、大陸籍之受暴率分別為 0.61%

、2.11%、2.3%及 0.99%，外國籍、大陸籍約較本國籍高出 3.77倍、1.6倍(詳見附表三

)。惟依該部之 95至 101年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提供家庭暴力被害人保護扶助統計資料

，計有諮詢服務 8.63%、庇護安置 9.84%、陪同報案偵訊 11.86%、驗傷診療 6.45%、經

濟扶助 5.9%、心理諮商與輔導 8.04%、尌學或轉學服務 3.6%、子女問題協助 8.19%等項

，均不及於外國籍及大陸籍通報被害人數占全部通報被害人數之比率 12%(詳見附表四)

，其中又以驗傷診療、經濟扶助及尌學或轉學服務等三項保護扶助措施執行率最低。足

見外國籍及大陸籍配偶之家庭暴力通報被害人數雖較我國籍配偶低，但其遭受婚姻暴力

之情形卻較我國籍配偶嚴重，所接受之各項保護扶助卻較本國人少，現行各地方政府對

外國籍及大陸籍家庭暴力被害人之保護扶助確有不足。 

(四)關於外國籍及大陸籍配偶遭受家庭暴力情形較我國籍配偶嚴重之原因，衛生福利部查復

指出：在全球化趨勢下，我國國民與東南亞及大陸人士通婚情形日漸增加，因婚姻關係

在臺灣落地生根，外國籍及大陸配偶因文化及語言隔閡與身處異鄉相較缺乏支持系統等

處境，讓其在婚姻關係中處於較弱勢之地位，容易加深婚姻關係不帄等，進而導致家庭

暴力事件之發生等語。關於外國籍及大陸籍配偶之保護護扶助不足問題，該部保護服務

司張司長秀鴛於本院約詢時表示：外國籍及大陸籍配偶倘遭受家庭暴力，享有和國人同

樣之保護措施。外國籍配偶會有居留權、子女監護權、自立尌業等問題，會是臺籍配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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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的數倍，要協助相對資源也要來得多很多，現有資源沒有量身定做，對其協助有限

等語。 

(五)綜上，外國籍及大陸籍配偶人數至 102 年 1 月底已近 50 萬人，衛生福利部之 95 至 101

年統計資料顯示，外國籍及大陸籍之家庭暴力被害人通報人數高達占 12.47%，外國籍、

大陸籍之婚姻暴力受暴率較本國籍高出 3.77倍、1.6倍，惟各地方政府對外國籍及大陸

籍提供各項保護扶助人數之比率均少於 12%。該部坦承：外國籍及大陸籍配偶遭受家庭

暴力頇面對居留權、子女監護權、自立尌業等問題，是本國籍配偶問題的數倍，必頇有

更多資源才能提供要協助，現有資源沒有量身定做，對其協助有限等語。衛生福利部為

家暴法之中央主管機關，應依法辦理家庭暴力防治業務，明知外國籍及大陸籍配偶之家

庭暴力問題嚴重及被害人保護扶助嚴重不足，不僅未能針對外國籍及大陸籍配偶遭家庭

暴力問題之特殊性進行研究及研提因應對策，而且未能督導協助各地方政府投入更多資

源以確實做好保護扶助工作，顯有失當。 

二、依現行法規，遭受家庭暴力之外國籍及大陸籍配偶如要採取法律救濟途徑，通常必頇等到

取得永久居留權後，或者有在臺設籍之未成年親生子女，否則很可能喪失居留原因而必頇

返回原屬國，許多人因而隱忍多年無法採取法律救濟途徑。內政部允應正視此問題，與其

他政府機關共同研議修正相關法規或政策，使外國籍及大陸籍配偶能得到即時保護，免受

家庭暴力危害 

(一)有關外國籍及大陸籍配偶因遭受家庭暴力而許可居留之法令規定 

１、外國籍配偶居留：依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31 條第 4 項第 2 至 5 款規定，外國籍配偶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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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留期間內居留原因消失，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可以准予繼續居留：(1)其本人遭受

配偶身體或精神虐待，經法院核發保護令。(2)於離婚後取得在臺灣地區已設有戶籍

未成年親生子女監護權。(3)因遭受家庭暴力經法院判決離婚，且有在臺灣地區設有

戶籍之未成年親生子女。(4)因居留許可被廢止而遭強制出國，對在臺灣地區已設有

戶籍未成年親生子女造成重大且難以回復損害之虞。此外，依該法第 25 條規定，外

國人在我國合法連續居留 5年，每年居住超過 183日，必頇「有相當之財產或技能，

足以自立」，才可申請永久居留。 

２、大陸籍配偶居留：依「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依親居留長期居留或定居許可辦法」

第 14 條第 2 項第 1 款、第 3 項規定，大陸籍配偶申請依親居留原因消失，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不撤銷或廢止其依親居留許可：(1)於離婚後 30 日內與原依親對象再

婚。(2)於離婚後取得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未成年親生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

(依同條第 3 項規定，喪失該未成年親生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者，廢止其依親

居留許可)。(3)因遭受家庭暴力經法院判決離婚，且有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之未成

年親生子女。該許可辦法第 25條第 1項規定，大陸地區人民經許可依親居留滿 4年，

且每年合法居留期間逾 183日，申請長期居留，頇備齊「與依親對象婚姻存續中、依

親對象死亡，或離婚後取得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之未成年親生子女權利義務行使或

負擔之證明。」。 

３、據上，依現行法規，已許可依親居留之外國籍及大陸籍配偶遭受家庭暴力而離婚時，

通常必頇有因受暴取得民事保護令、獲得在臺設籍未成年親生子女之親權、經判決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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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且有在臺設籍之未成年親生子女等，才能繼續申請居留。外國籍配偶申請永久居留

必頇連續居留 5年，每年居住超過 183日，且頇有相當之財產或技能足以自立；大陸

籍配偶申請長期居留，頇居留滿 4年，每年合法居留期間逾 183日，且頇備齊與依親

對象婚姻存續中、依親對象死亡，或離婚後取得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之未成年親生

子女親權之證明。 

(二)依上開法律規定，外國籍及大陸籍配偶遭受家庭暴力時，如要採取離婚、申請保護令等

法律救濟途徑，通常必頇等到取得永久居留權後，或者有在臺設籍之未成年親生子女，

否則其一旦離婚，有極大可能性會喪失依親居留原因而必頇返回原屬國，致使許多外國

籍及大陸籍配偶遭受家庭暴力時束手無策，隱忍多年遲遲無法採取法律救濟途徑。內政

部允應正視此問題，與其他相關政府機關共同研議修正相關法規或政策，使外國籍及大

陸籍配偶得到即時保護，早日脫離家庭暴力之危害。 

三、我國國籍法明定外國人申請歸化必頇具備「喪失其原有國籍」要件，實務上常發生包括外

國籍配偶在內之外國人放棄國籍後，嗣後未能取得我國國籍而成為無國籍人問題。內政部

向行政院提出之國籍法修正草案，雖明定外國人依其原屬國法令，頇滿一定年齡或取得他

國國籍始得喪失原有國籍者，申請歸化不以喪失原國籍為要件，雖可解決部分外國籍人因

申請歸化而喪失國籍之問題，倘外國人之原屬國無此法令，則仍頇以喪失國籍為要件，仍

可能造成外國人因申請歸化而造成無國籍問題，行政院及內政部允宜正視外國人因申請歸

化而變成無國籍人問題之嚴重性，儘速修正相關法規及政策，以保障外國人之基本權益  

(一)按國籍法第 3條第 1項規定：「外國人或無國籍人，現於中華民國領域內有住所，並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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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下列各款要件者，得申請歸化：一、於中華民國領域內，每年合計有 183日以上合法

居留之事實繼續 5 年以上。二、年滿 20 歲並依中華民國法律及其本國法均有行為能力

。三、品行端正，無犯罪紀錄。四、有相當之財產或專業技能，足以自立，或生活保

障無虞。五、具備我國基本語言能力及國民權利義務基本常識。」同法第 4條第 1項第

1 款規定：「外國人或無國籍人，現於中華民國領域內有住所，具備前條第 1 項第 2 款

至第 5款要件，於中華民國領域內，每年合計有 183日以上合法居留之事實繼續 3年以

上，並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亦得申請歸化：一、為中華民國國民之配偶。二、父或

母現為或曾為中華民國國民。三、為中華民國國民之養子女。四、出生於中華民國領域

內。」同法第 9條前段規定：「外國人依第 3條至第 7條申請歸化者，應提出喪失其原

有國籍之證明。」因此，外國籍配偶如現於中華民國領域內有住所（即取得外僑居留證

或外僑永久居留證），每年合計有 183 日以上合法繼續居留 3 年以上之事實，年滿 20

歲有行為能力，品行端正，無犯罪紀錄，有相當之財產或專業技能足以自立或生活保障

無虞，具備我國基本語言能力及國民權利義務基本常識，喪失其原有國籍者，得申請歸

化我國國籍。 

(二)如前所述，自 76 年 1 月至 102 年 1 月底，外國籍及大陸配偶人數共計 474,451 人，其

中大陸籍配偶人數 307,314 人(占 64.77％)，外國籍配偶 154,331 人(占 32.53％)，外國籍

配偶以越南籍 87,726人最多，其次為印尼 27,699人。依前開規定，外國籍配偶每年合

計有 183日以上合法居留之事實繼續 3年以上即尌可以申請歸化，實務上辦理約一年期

間可取得我國籍身份，惟因申請歸化放棄原國籍至取得我國籍之空窗期間，倘外國籍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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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放棄國籍後，嗣後未能取得我國國籍，將產生外國籍配偶成為無國籍人問題，嚴重影

響其權益。 

(三)內政部表示：近年統計數據，越南籍人士申請歸化我國國籍案件數占外國籍人士首位，

相對該國籍人士因不符歸化國籍要件，無法歸化國籍人數亦占多數等語。越南籍人士已

喪失越南國籍未歸化我國國籍之案件之原因分析，詳見附表五。對此，為協助解決越南

籍人士喪失越南國籍後，無法歸化我國國籍，回復越南國籍及後續相關，內政部曾多次

函送已喪失越南國籍未歸化我國國籍之名冊至外交部，請該部轉交並促請越南政府協

助越南籍人士回復越南國籍。駐越南代表處 103 年 1 月 22 日越南字第 10300003330 號

函復稱：經不斷催促，最近始獲越南司法部戶籍國籍驗證局稱已函復該處，據阮副局長

稱，目前約有 87 人申請回復越南國籍，司法部將以每次簽報 2 至 3 人方式呈報越南國

家主席核准等語。內政部並表示：其餘不符歸化國籍原因，嗣後經查婚姻真實性已無疑

慮，居留期間屆滿，提憑財力證明符合規定，已喪失原屬國國籍，即已符合國籍法歸化

要件，仍得重新再申請歸化我國國籍等語。詢據內政部戶政司蘇副司長清朝於本院約詢

時並表示：除了越南外，其他國家可以在喪失國籍後回復原國籍等語。 

(四)綜上，自 76年 1月至 102年 1月底，外國籍配偶共計 154,331人，以越南籍 87,726人

為最多，其次為印尼 27,699 人。依我國國籍法規定，外國籍配偶每年合計有 183 日以

上合法居留之事實繼續 3年以上雖可申請歸化，但必頇具備「喪失其原有國籍」要件，

實務上常發生外國籍配偶放棄國籍後，嗣後卻未能取得我國國籍，致產生外國籍配偶成

為無國籍人問題，嚴重影響其權益。內政部已向行政院提出國籍法第九條修正草案，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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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外國人依其原屬國法令，頇滿一定年齡或取得他國國籍始得喪失原有國籍證明者，不

必提出喪失原有國籍證明，但應自滿一定年齡或許可歸化之日起 1年內提出喪失原有國

籍證明。屆期未提出應撤銷歸化許可。前開修正草案雖可解決部分外國人因申請歸化而

喪失國籍之問題，但倘其原屬國無此法令，則仍頇以喪失國籍為要件，仍可能造成外國

人因申請歸化而造成無國籍問題。行政院及內政部允宜正視外國人因申請歸化而變成無

國籍人問題之嚴重性，儘速修正相關法規及政策，以保障外國人之基本權益。 

四、為避免外國籍及大陸籍配偶遭受家庭暴力，教育部允應修正對家庭教育之實施方式，以避

免標籤，並增加預防家庭暴力及加強家人尊重外國籍及大陸籍配偶之相關課程，鼓勵外國

籍及大陸籍配偶及其家人共同參與 

(一)按家庭教育法第 3條第 1項規定：「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教育部；在直轄市為

直轄市政府；在縣 (市) 為縣 (市) 政府。」據教育部處務規程第 9條第 3款規定：終

身教育司掌理家庭教育、外籍配偶教育與婦女教育政策之規劃、推動及督導。復據教

育部補助辦理成人基本教育實施原則第二大點第（二）小點明定，成人基本教育實施目

的包括：增進失學國民、外籍配偶與大陸配偶之語文溝通能力，拓展人際關係，融入現

代社會環境，提升生活品質。是以，教育部應依法推動外國籍及大陸籍配偶之家庭教育

及成人教育。 

(二)查有關外國籍及大陸籍配偶遭受家庭暴力之原因，依相關研究報告資料分析，主要為不

信任（或與家人不合關係不良）、經濟因素及社經地位不高、生活習慣差異、子女教養

、外遇等因素(國內相關研究如下表)。 

研究名稱 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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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名稱 研究結果 

內政部於92年度

委託中央警察大

學辦理「外籍新

娘婚姻暴力特性

、求助行為及其

保護措施之研究

」 

經抽樣調查4，分析外國籍配偶遭受家暴原因，包括家

庭經濟問題(19.8%)、子女管教問題(14.4%)、與丈夫

不合(42.3%)、丈夫外遇或懷疑丈夫外遇(2.7%)、自

己外遇或丈夫懷疑自己外遇(2.7%)、與公婆、叔伯等

家人不合(13.5%)等 

內政部 100 年度

委託國立暨南國

際大學進行「女

性移民性別暴力

問題研究」 

1.經由隨機抽樣問卷調查女性移民後發現，受暴者對

家庭暴力之成因分別為金錢因素起爭執(47.4%)

、子女管教(24.4%)、伴侶工作不順利，壓力大

(30.4%)、伴侶有壞習慣【喝酒、賭博、吸毒】

(50.7%)、生活習慣差異太大(29.6%)、與家人相

處不合(20.5%)、年齡有差距(14.2%)、性生活需

求不同(16.2%)、感情問題【外遇】(13.4%)、寄

錢回娘家(5.2%)、其他(11.8%)等。 

2.研究亦指出許多社工與家防官的臨床經驗，新移民

的家庭暴力問題與其家庭社經地位偏低，酒癮普

遍、為身心障礙與患有精神疾病等比例偏高有關

。 

內政部入出國及

移民署委託國立

臺灣師範大學潘

1.共完成665位離婚外國籍及大陸籍配偶問卷調查，

深度訪談21人及辦理5場次焦點團體座談會。依

據期末報告初步結論，外籍與大陸配偶離婚因素(

                                      
4
 家暴成因為複選，該研究第 15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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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名稱 研究結果 

淑滿教授辦理「

外國籍及大陸籍

配偶離婚因素探

討研究計畫」(進

行中) 

複選)，以「個性不合」高居首位（63.9%），其

次為家庭暴力（38.52%），第 3 位是經濟因素（

36.5%），其後依序為對方患有精神疾病（31.25

％）、家人相處問題（22.83%）、文化差異（22.09%

）、對方外遇（17.30%）、年齡差距（16.67%）

等。雖然「個性不合」被最多受訪者列為離婚因

素之一，但離婚關鍵因素則以家庭暴力居首（

23.5%），其次為「個性不合」（20.8%）。 

2.有關外國籍及大陸籍配偶遭受家庭暴力原因，依該

研究報告資料分析，主要為不信任（關係不良）

、經濟因素、子女教養、外遇等因素。 

資料來源：依據內政部、衛生福利部查復資料彙整製表。 

(三)教育部藉由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成人基本教育研習班」、「新移民學習中心

」及「家庭教育中心」等各項課程與活動，以推廣外國籍及大陸籍配偶家庭教育及家暴

防治工作。詢據教育部表示：該部著重在成人基本教育，以聽說讀寫的基本能力為主，

在相關教材中，有將家庭防護網及相關家暴資源如 113專線等資源都放入等語。惟據教

育部查復提供各地家庭教育中心在防治外國籍及大陸籍配偶遭受家庭暴力所遭遇之困

難，其中嘉義市政府表示：「多數先生因家暴議題，有些會有心理因素或是擔心參加是

否會被標籤化，故而未參加，致有該參加而未參加之遺憾。」(詳見附表六)顯見教育部

對家庭暴力宣導教育方式應避免標籤，並應增加預防家庭暴力之相關課程(如：適應與

相處、尊重及瞭解生活習慣及文化差異、子女教養及婚姻教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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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另，經教育部提供截至 102 年 12 月底止外國籍配偶接受家庭教育之比率，各縣市帄均

為 63.52%，其中部分縣市未達 50%（如基隆市 31.53%、新竹市 30.29%、雲林縣 17.64%

、臺南市 22.16%），部分縣市參與率更低於 10%，比率甚低（如苗栗縣 0.79%、彰化縣

6.83%、嘉義市 7.40%）(詳如附表七)。且統計表之參訓情形係以人次計算，包含重覆參

訓之情形，實際參與課程人數較顯示數據為低，益見外國籍配偶接受家庭教育之參與率

偏低。 

(五)外國籍及大陸籍配偶家人共同參與課程，有助於改善不信任及瞭解生活習慣差異，增加

彼此尊重，避免家庭暴力之發生。詢據移民署稱：外配初次換證會有移民訪談，會將家

暴防治相關資訊交給外配，遇到的困境是只有外配得到相關資訊，但其家庭成員沒辦法

參加獲得資訊，目前有辦理相關幸福講座，希望其家庭成員能一起參加等語。益見辦理

家庭暴力及家庭教育時，外國籍及大陸籍配偶家人共同參與之重要性。惟據教育部查復

提供各地家庭教育中心在防治外國籍及大陸籍配偶遭受家庭暴力所遭遇之困難，多數縣

市
5
反應多為另一半或家人不支持，以及外國籍配偶忙於生計，無暇參加等。教育部亦表

示：遇到的困難是外配家人不支持外配到新移民中心學習，將督導地方政府讓外配參與

學習率提升等語。顯示仍存有許多應參加而未參加之外國籍及大陸籍配偶，致使相關防

治輔導課程無法傳遞到真正需要的民眾與家庭。教育部允應修正對家庭教育之實施方式

，以避免標籤，並增加預防家庭暴力及加強家人尊重外國籍及大陸籍配偶之相關課程，

鼓勵外國籍及大陸籍配偶及其家人共同參參與，避免外國籍及大陸配偶遭家庭暴力之發

                                      
5苗栗縣、南投縣、彰化縣、嘉義市、台南市、高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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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五、95至 101年外國籍及大陸籍配偶遭家庭暴力通報被害人之教育程度以國中居多，其尌業狀

況以攤販、幫傭、打零工等非正式職業者為最多，服務業次之，顯見外國籍及大陸配偶遭

家庭暴力之被害人普遍教育程度不高，並以從事勞動工作居多，通常缺乏一技之長及市場

競爭力。勞動部雖訂有針對遭家庭暴力被害人之職業訓練與尌業服務等促進尌業措施，惟

外國籍及大陸籍配偶接受服務者不多，辦理成效不彰。勞動部及衛生福利部允應正視其需

要，積極辦理相關職業訓練及尌業服務，以協助其經濟獨立自主 

(一)依家暴法第 8條第 3款規定，地方政府應設立家庭暴力防治中心，提供或轉介被害人心

理輔導、經濟扶助、法律服務、尌學服務、住宅輔導，並以階段性、支持性及多元性

提供職業訓練與尌業服務。勞動部函頒之「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家庭暴力個案

職業輔導處理程序」(88年 11月 10日發布、91年 12月 12日函修正)第 3、4點規定：

「各地方政府家庭暴力防治中心得依被害人之意願，予以轉介參加職業訓練或輔導尌業

。」、「各地方政府家庭暴力防治中心得依有意願參加職訓或尌業之被害人個人狀況，

將其轉介至公立尌業服務機構，並經評估後安排至公共職業訓練機構或各縣市政府參加

職業訓練。」該部復於 101年 9月 13日勞職特字第 1010508452號令頒「促進家庭暴力

及性侵害被害人尌業補助作業要點」，提供全額補助其訓練費用、職業訓練生活津貼、

臨時工作津貼等，以促進家庭暴力被害人尌業及職業訓練。 

(二)依尌業服務法第 48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外國人與在中華民國境內設有戶籍之國民結

婚，且獲准居留者，不頇申請許可即可在臺工作。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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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7條及第 17條之 1規定，大陸地區人民為臺灣地區人民配偶，經許可在臺灣地區依

親居留或長期居留者，居留期間得在臺灣地區工作。因此，外國籍及大陸籍配偶若與我

設有戶籍之國民結婚，且獲准居留者，不頇申請許可即可在臺工作，工作權無虞。 

(三)95至 101年外國籍及大陸籍配偶遭家庭暴力通報被害人統計資料顯示，教育程度以國中

程度占 27.5%為最多(詳見附表八)。衛生福利部之尌本國籍、外國籍及大陸籍配偶家庭

暴力通報被害人尌業狀況統計分析顯示，95至 101年度外國籍及大陸籍配偶尌業則以其

他（例：攤販、幫傭、打零工等非正式職業者）8,625 人為最多（占 21.2%），服務業

8,083 人次之（占 19.9%）(詳見附表九)。詢據勞動部表示：外配尌業的部分，比較多

是製造業的部分等語。顯見外國籍及大陸籍配偶遭家庭暴力之被害人普遍教育程度不

高，缺乏一技之長，市場競爭力並以從事勞動工作居多。 

(四)外國籍及大陸籍配偶遭家庭暴力選擇離家庇護後，需重新學習經濟獨立，輔導媒合期程

較長，自立生活不易。惟據勞動部查復資料指出，100 至 102 年各地家庭暴力防治中心

或社政單位委託之民間團體轉介至各公立尌業服務機構之受暴外國籍配偶人數僅 22 人

、39人、32人，尌業服務人數分別為 17人、28人、26人(詳見附表十)，且 100至 102

年無相關接受職業訓練案例，足見勞動部對外國籍及大陸籍配偶家庭暴力被害人之職

業訓練與尌業服務辦理成效不彰。詢據勞動部坦承：外配在尌業上是更弱勢，外配在尌

業服務法第 24 條規定，是特殊尌業，特定對象比較弱勢，要會給予特殊的輔導，外配

的尌業動機算強，尌業方面還是需要再著力等語。足徵勞動部雖訂有針對遭家庭暴力被

害人之職業訓練與尌業服務等促進尌業措施，惟外國籍及大陸籍配偶接受服務者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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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成效不彰。勞動部及衛生福利部允應正視其需要，積極辦理相關職業訓練及尌業服

務，促其經濟獨立自主。 

六、外籍配偶照顧輔導基金以 10年為期籌措新臺幣 30億元，自 94年成立迄今多仰賴政府編列

預算，鮮少受贈收入，今年已經到期，行政院雖同意延續原核定籌措 30億元額度用罄為止

，惟該基金用罄後恐面臨可能結束之困境，外籍配偶家庭服務中心及其他服務措施是否能

持續發展也引人憂心。行政院、內政部及衛生福利部允應優先考量照顧外國籍及大陸籍配

偶之權益，深入調查研究該基金存廢之利弊得失，共同審慎研議該基金是否應繼續編列預

算或取得受贈收入等財源，讓我國對於外國籍及大陸籍配偶之人權維護，不因基金結束而

往後退縮，而有更多財源挹注而向前邁進 

(一)入出國移民法第 2 條規定：「本法之主管機關為內政部。」依內政部移民署組織法第 2

條第 1項第 8款之規定，移民署掌理外國籍及大陸籍配偶家庭服務之規劃、協調及督導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處務規程第 9條第 1項第 4款規定：家庭支持組掌理單親、

外國籍配偶、高風險與其他特殊需求家庭扶助方案之規劃、推動及執行。 

(二)經查行政院院會於 93年通過設置「外籍配偶照顧輔導基金」之決議，內政部自 94年起

以每年新臺幣(下同)3 億元預算額度，以 10 年為期，成立 30 億元外籍配偶照顧輔導基

金。 

(三)內政部移民署運用「外籍配偶照顧輔導基金」補助各縣市政府辦理「外籍配偶家庭服務

中心」（下稱：外配中心），以提供外國籍配偶及其家庭整合性服務。依「外籍配偶照

顧輔導基金補助作業要點」第 2點規定，該基金之服務對象包括：臺灣地區人民之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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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偶及其子女及共同生活之親屬：未入籍之外國人、無國籍人、大陸地區人民及香港或

澳門居民，或已入籍為我國國民而仍有照顧輔導需要者。衛生福利部指出：外配中心是

運用外配基金補助各地方政府辦理，至考核部分，30%由本部評核，其餘 70%由移民署及

外聘委員共同評核。因此，外配中心係由內政部補助，並由該部及衛生福利部共同督導

業務之執行。 

(四)各地方政府已設立 35 處外配中心(詳見附表十一)，其服務項目為：關懷訪視、個案管

理服務及建立資源支持網絡服務方案(含個人支持、家庭支持、社會支持、資訊支持及

經濟支持等)，以提供外配及其家庭整合性服務，102年之執行情形詳見附表十二。關於

外配中心之個案來源，衛生福利部稱：由該中心主動發掘、公私立機構或團體轉介、案

主主動求助、親友代為求助或其他(移民署各服務站、外配社區據點、志工或社區民眾

通報)。內政部移民署稱：外配中心有權限可以進入外配資料庫等語，相關服務個案資

料之取得無虞。內政部移民署並建置外配中心成為社區個案發掘、諮詢、轉介之窗口，

建立以家庭服務中心為主，向外輻射發展之完整與社區化之服務輸送網絡，建構外配資

源支持服務網絡。由此可知，外配中心有助於預防外國籍及大陸籍配偶遭家庭暴力事件

之發生、遭家庭暴力之個案發掘、轉介及後續追蹤輔導。 

(五)惟查，外籍配偶照顧輔導基金以 10 年為期，自 94 年起至今年止已經到期，但 10 億基

金仍未用罄。內政部於 101 年 8 月 1 日臺內移字 1010933350 號函請行政院同意，延續

原核定籌措 30億元額度用罄為止。行政院於 101年 10月 9日院授主基法字第1010201169

號函同意，並請內政部檢討修正「外籍配偶照顧輔導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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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結束後，以公務預算推動外籍配偶照顧服務等後續事宜。而依「外籍配偶照顧輔導

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第 3條規定，該基金之來源包括：1.由政府循預算程序之撥

款。2.受贈收入。3.本基金之孳息收入。但該基金自成立迄今，多仰賴政府編列預算，

鮮少受贈收入，現今面臨惟該基金用罄後恐面臨可能結束之困境，外配中心及其他服務

措施於基金結束後是否能持續發展功能也引人憂心。行政院、內政部及衛生福利部允應

基於照顧外國籍及大陸籍配偶之權益為最優先考量前提下，深入調查研究外籍配偶照顧

輔導基金存廢之利弊得失，共同審慎研議基金是否應繼續編列預算或取得受贈收入等財

源，讓我國對於外國籍及大陸籍配偶之人權維護，不會因基金結束而往後退縮，而有更

多財源挹注而向前邁進。 

調查委員：高委員鳳以 

沈委員美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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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資料來源：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與戶政司。(內政部戶政司 102年 2月 25日編製) 

說明：1.本表大陸、港澳地區配偶係指向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申請入境之人數。 

2.本表外籍配偶含歸化（取得）國籍（自 78年 7月起統計）及外僑居留，惟歸化（取得）國籍者在尚未申請取得臺灣地區

居留證前與外僑居留會有重複列計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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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95 至 101 年度本國籍、外國籍及大陸籍配偶家庭暴力通報
被害人數統計表 
                                          單位：人數 
 國籍 

年度 
本國籍 

大陸與港

澳籍 
外國籍 無國籍 資料不明 總計 

95 年 

  

31,777 2,161 2,472 65 2,282 38,757 

81.99% 5.58% 6.38% 0.17% 5.89% 100.00% 

96 年 

  

33,076 2,392 2,777 33 2,216 40,494 

81.68% 5.90% 6.86% 0.08% 5.47% 100.00% 

97 年 

  

33,017 2,805 3,458 44 3,718 43,042 

76.71% 6.51% 8.03% 0.10% 8.64% 100.00% 

98 年 

  

36,414 3,267 3,932 40 4,255 47,908 

76.01% 6.82% 8.21% 0.08% 8.88% 100.00% 

99 年 

  

40,592 3,577 3,906 41 6,805 54,921 

73.91% 6.51% 7.11% 0.07% 12.39% 100.00% 

100 年 

  

37,631 2,507 2,894 75 6,787 49,894 

75.42% 5.03% 5.80% 0.15% 13.60% 100.00% 

101 年 

  

38,189 2,121 2,361 58 7,886 50,615 

75.45% 4.19% 4.66% 0.11% 15.58% 100.00% 

總計 
250,696 18,830 21,800 356 33,949 325,631 

76.99% 5.78% 6.69% 0.11% 10.43% 100.00%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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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95 年至 102 年各籍別婚姻暴力受暴率統計表 

 類別 本國籍 本國籍原住民 外國籍 大陸及港澳籍 

95年 

有偶人數 4,799,726 89,601 124,266 233,308 

被害人數 27,325 1,620 2,425 2,117 
受暴率 0.57% 1.81% 1.95% 0.91% 

與本國籍之比較 — 3.18 倍 3.42 倍 1.60 倍 

96年 

有偶人數 4,800,384 89,832 126,575 246,166 

被害人數 28,045 1,632 2,712 2,346 
受暴率 0.58% 1.82% 2.14% 0.95% 

與本國籍之比較 — 3.14 倍 3.69 倍 1.64 倍 

97年 

有偶人數 4,820,856 90,822 128,868 257,461 

被害人數 27,708 1,648 3,384 2,750 

受暴率 0.57% 1.81% 2.63% 1.07% 

與本國籍之比較 — 3.18 倍 4.61 倍 1.88 倍 

98年 

有偶人數 4,823,670 91,097 132,071 268,513 
被害人數 30,088 1,946 3,837 3,209 
受暴率 0.62% 2.14% 2.91% 1.20% 

與本國籍之比較 — 3.45 倍 4.69 倍 1.94 倍 

99年 

有偶人數 4,833,031 91,680 134,727 279,215 
被害人數 33,152 2,382 3,821 3,522 
受暴率 0.69% 2.60% 2.84% 1.26% 

與本國籍之比較 — 3.77 倍 4.12 倍 1.83 倍 

100年 

有偶人數 4,866,345 92,631 137,954 289,626 
被害人數 30,055 2,131 2,813 2,433 
受暴率 0.62% 2.30% 2.04% 0.84% 

與本國籍之比較 — 3.71 倍 3.29 倍 1.35 倍 

101年 

有偶人數 4,874,894 93,155 140,124 299,376 
被害人數 30,014 2,163 2,293 2,067 
受暴率 0.62% 2.32% 1.64% 0.69% 

與本國籍之比較 — 3.74 倍 2.64 倍 1.11 倍 

95至 101年度帄均受暴率 0.61% 2.11% 2.3% 0.99% 
與本國籍之比較 — 3.46 倍 3.77 倍 1.6 倍 
註： 
1.鑑於外國籍、大陸及港澳籍配偶 90％為女性，故本統計表各欄位人數僅計

算女性。  
2.外國籍含「已歸化取得本國國籍者」及「尚未取得本國國籍而以外僑身份居

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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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受暴率＝各籍別婚姻暴力女性被害人數／各籍別女性有偶人數。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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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95至 101年度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提供家庭暴力被害人保護扶助統計表 
                                                                       單位：人次；％ 
 諮詢協談 庇護安置 陪同

報案

偵詢

(訊) 

陪同出

庭 

驗傷診

療 

法律扶助 經濟扶助 心理諮商

與輔導 

尌業服

務 

尌學或

轉學服

務 

子女問

題協助 

通譯

服務 

轉介

戒毒

中心 

其他扶助 

本國籍 2,163,216 101,265 7,82 29,682 45,618 236,322 103,617 298,469 27,731 25,713 88.892 661 283 401,176 

90.45 88.29 86.72 85.17 93.14 87.2 93.77 91.8 87.04 96.27 91.7 45.06 76.7 89.9 

大陸及

港澳籍 

90,421 6,051 503 2,028 1,717 15,495 3,293 14,874 1,957 392 3,325 62 26 19,708 

3.78 5.28 5.68 5.82 3.51 5.7 2.98 4.7 6.1 1.47 3.43 4.23 7.05 4.4 

外國籍 116,060 5,229 547 2,987 1,441 17,233 326 10,518 2,151 569 4,620 735 59 23,824 

4.85 4.56 6.18 8.57 2.94 6.36 2.95 3.34 6.8 2.13 4.76 50.1 15.98 5.3 

 小

計 

206,481 11,280 1,050 5,015 3,158 32,728 3,619 25,392 4,108 961 7,945 797 85 43,532 

8.63 9.84 11.86 14.39 6.45 12.06 5.9 8.04 12.9 3.6 8.19 54.33 23.03 9.7 

其他 22,047 2,153 126 154 200 2,014 330 503 21 34 107 9 1 1,790 

0.92 1.87 1.42 0.44 0.41 0.74 0.3 0.16 0.06 0.13 0.11 0.61 0.27 0.4 

合計 2,391,744 114,698 8,858 34,851 48,976 271,064 110,506 315,364 31,860 26,708 96,984 1,467 369 446,498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註：小計係以大陸及外國籍之加總。 

資料來源：依據衛生福利部查復資料彙整製表。 



24 

 

附表五. 

 

 

 

 

 

 

 

 

 

 

 

 

 

 

 

 

 

 

 

 

 

 

資料來源：內政部戶政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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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六.家庭教育中心在防治外國籍及大陸籍配偶遭受家庭暴力執行

情形 

項次 縣市 防治功能 執行成效 遭遇之困難 

1 
基隆

市 

辦理外國籍及大陸籍配偶家庭教育

活動，活動中均會跟參與學員做預防

性宣導並告知家庭暴力防治電話

113。 

辦理家庭教育成長團體及社區多元

文化交流暨家庭教育巡迴講座等課

程，宣導家庭暴力防治電話113。 

無 

2 
臺北

市 

外國籍及大陸籍配偶遭受家暴時，依

據家庭暴力防治法第8條第1項，及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6條第1項規

定，由專責處理家庭暴力及性侵害案

件之機關：「臺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

害防治中心」依「臺北市家庭暴力暨

性侵害防治中心接案服務流程」受理

通報及依需求辦理轉介。 

派員與會「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宣

導業務專案會議」，針對家庭暴力及

性侵害防治宣導工作主軸及計畫提

供相關意見，並提供各類家庭教育課

程及講座之資訊。 

無 

3 
新北

市 

1.設置8185家庭諮詢輔導專線。 

2.建構最需要關懷家庭輔導網絡。 

3.辦理新臺灣活力家庭夢翔齊飛-新

住民家庭教育活動。 

4.辦理「飄洋過海來愛你」跨國婚姻

夫婦家庭教育課程。 

1. 102年2月至7月間服務個案為

外國籍配偶次數為12次。 

2. 102年2月至7月間服務案件數

計2件(含外籍配偶至中心面談1

件及學校轉介輔導個案1件)。 

3. 新住民家庭教育活動102年度共

辦理4場次，計200人次參加。 

4. 跨國婚姻夫婦家庭教育課程 102

年度共辦理8場次，計96對夫妻

參加。 

部分新住民家

庭參加意願不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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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縣市 防治功能 執行成效 遭遇之困難 

4 
桃園

縣 

1.提供適合外國籍配偶及其家屬之

家庭婚姻教育、親職教育、家人溝

通等學習協助，例如在性別帄等教

育課程中，納入婚姻關係、多元家

庭、族群與性別、性別與法律等議

題，促使夫妻彼此尊重及包容，並

讓其家屬認識多元文化，增進同理

心，減少家庭中之暴力產生。 

2.設置諮詢專線提供直接服務，  

抒解民眾的情緒及問題，鼓勵以正

向的態度面對問題，亦能防治家暴

的發生。 

1.以專案方式由各申辦單位規劃適

合新移民之家庭教育方案，包含親

職教育、婚姻教育及代間教育等，

並請各單位務必於活動及課程中納

入「多元文化議題」、「性別及家庭

暴力議題」及「增進國人同理認識」

議題，加強國人對外籍配偶的同理

與認識，並鼓勵夫妻、家庭共學。 

2.101年計有福豐國中等13個單 

位辦理50場，1,640人參與。 

3.102年計有楊明國中等10個單位

辦理25場，計1,260人次參與，其

中與忠貞國小新移民學習中心合作

辦理外國籍配偶婚姻教育及親職教

育計6場次。 

4.102年度1月至102年度6月各類

問題諮詢輔導個案以婚姻問題類最

多，其次為親子關係類。 

外國籍配偶往

往因照顧家人

或工作因素無

法參與活動。 

5 
新竹

縣 

1.辦理多元文化家庭教育議題講

座，針對如夫妻相處、子女教養、

翁姑叔嫂婆媳關係等主題，協助彼

此適應家庭生活。 

2.鼓勵新住民家庭走入社區，以減少

彼此因文化差異所造成的衝突。 

3.充實親職教育及人際互動知能，健

全新住民家庭功能。 

99年、100年、101年度執行成效。 外國籍配偶常

因家務或工作

忙碌不克參

加，需承辦學

校人員努力邀

請。 

6 
新竹

市 

辦理外國籍配偶家庭教育活動，將跨

國婚姻、多元家庭及性別帄等觀念納

入婚姻家庭教育宣導，增進整體社會

對跨國婚姻正確認識，並強化本國籍

配偶社會責任。 

1.7月-8月每週五晚上7點-9點辦理

新住民家庭教育成長班，將跨國婚

姻、多元家庭及性別帄等觀念納入

婚姻家庭教育宣導。 

2.102年愛我們的家~新住民家庭教

育成長班，於7.5、7.19、7.26、

8.2、8.9、8.16、8.23、8.30共辦

理8場次。 

外國籍配偶參

加政府活動人

數偏低，且重

複參加者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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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縣市 防治功能 執行成效 遭遇之困難 

7 
苗栗

縣 

1.初級預防：辦理外國籍配偶家庭教

育活動，並將跨國婚姻、多元家庭

及家暴防治與性別帄等觀念納入

婚姻家庭教育宣導，增進整體社會

對跨國婚姻正確認識，並強化本國

籍配偶社會責任。 

2.次級預防：提供4128185諮詢服務

專線，如接獲家暴個案，即轉介勞

社單位婦帅專線113保護專線，並

協助尋求其他協助。 

102年度推展新移民家庭教育活動： 

1.多元文化幸福影城辦理8場次活

動，參與人數約計500人。 

2.繪本故事共學辦理2梯次，1梯次

已辦理完竣，1梯次持續辦理中。 

3.幸福甜甜圈親子家庭日活動辦理

10場次，自6-11月。 

4.與移民署苗栗服務站共同辦理新

移民家庭教育系列課程。 

 

外國籍配偶常

因經濟因素不

易活動，加上

家人不支持及

對外配個人信

任感不足。 

8 
南投

縣 

1.提供預防性宣導：辦理相關外籍配

偶家庭教育活動時，提供

412-8185(幫一幫我)諮詢電話。 

2.辦理外籍配偶婚姻教育活動，於課

程中安排夫妻溝通、家庭暴力宣導

等內容。 

101至102年度計辦理43場次，共計

2,256人次參加。 

 

1.多受限於經

濟弱勢或工

作因素無法

參與。 

2.外籍配偶之

另一伴(男性

配偶)參與度

不高。 

9 
臺中

市 

辦理新移民家庭教育活動時，宣導家

庭暴力防治相關資訊，建立家庭暴力

防治觀念。 

1.與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臺中市

第一、第二服務站合作辦理新移民

家庭教育課程，並發放臺中市家庭

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編印之「家

庭暴力防治防爆保卡」摺頁供參閱。 

2.102年辦理18場次課程，計270

對新移民夫妻參加。 

無 

10 
彰化

縣 

1.提供4128185諮詢專線給外籍與大

陸配偶運用，並於辦理辦理家庭教

育專案活動及每年跨局處大型活

動新移民嘉年華中提供家暴防治

宣導資訊。 

2.每年提供中心志工家庭暴力防治

宣導課程，強化中心志工家暴防治

之基本知能，且於辦理家庭教育專

案活動時提供家暴防治宣導資訊。 

1.4128185諮詢專線以102年1-8月

份為例，個案量為139件（男23女

116）。 

2.關懷新住民-我們都是一家人活動

以101年為例共計辦理36場次，計

3,506人次參加。 

 

1.因新住民家

庭多數有

其經濟考

量，假日也

需上班或

協助照顧

家務，外出

參與活動

對新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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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縣市 防治功能 執行成效 遭遇之困難 

而言有其

難度。 

2.公婆支持度

不足，擔心

其會被外

界不良事

物影響而

學壞，降低

其出席意

願。 

11 
雲林

縣 

1.整合家庭工作資源，推動預防性家

庭教育、二級學校輔導、三級家庭

支持與服務措施，共建健康家園。 

2.針對執行親職教育、家庭教育業務

等承辦人員，提升其家庭教育專業

知能。 

3.提供家庭教育優先對象，提升家庭

教育服務品質。 

4.研發學校課程及各類優先對象家

庭教育課程或教材，並培訓種子教

師。 

5.修訂相關法規，為家庭提供多元適

性又適法的家庭整合服務。 

6.建構最需要關懷家庭輔導網絡方

案，結合「學校輔導」和「家庭教

育」共同發展之服務方案。 

1.為避免與社會處「高風險家庭」服

務方案重疊，造成資源浪費現象，

中心由輔導志工針對親職教育功能

不彰之家庭進行關懷輔導，以提升

家長親職教養知能。 

2.志工透過多次家訪與電訪，了解學

生家庭的實際情況。 

3.聘請專業督導與志工進行每月至

少1次至2次的督導會議。 

4.辦理家庭教育活動與課程及教學

方案，提升成員專業素養。 

1.在行政上－

成員專業輔

導知能不足。 

2.在觀念上－

缺乏各單位

合作帄臺。 

3.在經費上－

經費來源短

絀。 

12 
嘉義

縣 

1.辦理家庭教育活動、講座、研習等。 

2.提供4128185諮詢專線，告知可透過

113專線通報社會局，社工會主動

與個案連繫提供諮詢與輔導保護。 

3.提供外國籍及大陸籍配偶及其家人

婚姻、親職教育等面談諮詢輔導。 

102年辦理預計辦理9場次新住民家

庭教育成長班，至102年8月計辦理7

場次,共222人次參加。另家庭教育中

心有辦理各類婚姻、親職、社區婦女

活動等。 

外籍配偶常擔

負家庭照顧責

任及經濟生產

工作等，故較

難能出席家庭

教育講座、研

習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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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縣市 防治功能 執行成效 遭遇之困難 

13 
嘉義

市 

1.辦理家庭教育課程活動，活動內容

包含親職教育、婚姻教育、婦女教

育等。 

2.幫助新移民姐妹適應臺灣生活，協

助增進其及家人在婚姻與育兒等

方面的知能，營造和樂的家庭生

活。 

3.在防治外國籍及大陸籍配偶遭受

家暴部份，每年皆會辦理相關課程

的法律講座，戮力推廣兩性帄等及

家庭暴力防治。 

辦理迎向幸福婚姻家庭法律權益講

座、從(單程車)-談家庭暴力防治、

婚姻家庭與法律、婚姻，夫妻財產

制，家庭暴力法律問題解析、從「北

國性騷擾」-談兩性帄等、認識家庭

暴力防治法及法律資源的協助、姊姊

妹妹站起來— 

活出自己的女性角色、幸福婚姻系列

-與狼共舞(如何防止家庭暴力)等。 

在推廣家暴防

治之困難點為

本課程期夫妻

能共同參與，

然多數先生因

本家暴議題，

有些會有心理

因素或是擔心

參加是否會被

標籤化，故而

未參加，致有 

該參加而未參

加之遺憾。 

14 
臺南

市 

1.提供預防性宣導：於辦理相關外籍

配偶家庭教育活動時，提供

412-8185(幫一幫我)諮詢電話。 

2.辦理外國籍配偶婚姻教育活動，於

課程中安排夫妻溝通、家庭暴力宣

導等內容。 

101至102年度計辦理99場次，共計

3,896人次參加。 

 

1.真正需要協

助之新移民

受限於家庭

或工作因素

無法參與。 

2.外籍配偶之

另一伴參與

度不高。 

15 
高雄

市 

1.針對外國籍及大陸籍配偶遭受家

暴防治業務，高雄市政府係由社會

局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主

責，教育局暨所屬機關學校配合辦

理相關通報、防治宣導事宜。 

2.辦理婦女教育、志工培訓課程融入

家暴防治課程。 

3.提供4128185家庭教育專線諮詢服

務，如遇遭遇家暴諮詢案件，即轉

介至社會局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

治中心。 

101年至102年6月底，共計辦理100

場次活動、1,645人次參與。 

 

1.婆家常質疑

外籍配偶常

與外人接觸

容易被帶

壞，因此常不

贊同外籍配

偶外出參加

研習或聽

講，影響她們

吸收相關知

能之機會。 

2.剛入境之外

籍配偶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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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縣市 防治功能 執行成效 遭遇之困難 

文字不多，對

於諮詢資源

了解有限。 

16 
屏東

縣 

中心在防治外國籍及大陸籍配偶遭

受家暴之功能為「提供諮詢」及「轉

介服務」。 

屏東縣有設置「家庭暴力防治中

心」，若接獲家暴諮詢案件即轉介由

社工出面處理。 

無 

17 
臺東

縣 

1.辦理相關活動宣導家庭價值。 

2.建構最需要關懷家庭輔導網絡計

畫，強化家庭成員互動關係。 

辦理相關活動略。 無 

18 
花蓮

縣 

辦理之課程皆融入性帄宣導與外籍

配偶女性自我成長、家事分工、家暴

預防等事項。 

102年度共辦理4場珍愛家庭幸福會

課程。 

外國籍配偶常

要幫忙家庭經

濟，能上課或

參與活動時間

較少。 

19 
宜蘭

縣 

1.辦理外國籍及大陸籍配偶家庭教

育工作，著重新住民家庭生活特色

與適應。 

2.為讓新住民了解自身權益與保障

個人安全，在課程中宣導性別相關

議題與法令。 

101年度： 

1.辦理「新移民女性多元家庭敘事工

場」4場次，共計65人參加。 

2.辦理「家庭新關係～多元家庭合奏

曲」5場次，計162人參加。 

中心人力嚴重

不足、經費拮

据。 

20 
澎湖

縣 

1.透過活動辦理家暴宣導事宜，減少

家暴發生。 

2.協助外配轉介至社會處、警察局婦

帅隊(資源整合)。 

1.辦理相關課程及活動時融入家暴

議題宣導。 

2.相關單位配合良好。 

外國籍配偶因

需工作賺錢, 

故參加活動人

數不多。 

21 
金門

縣 

提供412-8185家庭教育諮詢專線帄

臺，舉凡有關親子關係、婚姻溝通、

性別交往、人際關係、自我調適、家

庭關係等方面的問題，需要專業諮詢

或需要有人聽聽自己心聲者皆可撥

打專線，以防範家庭問題於未然。 

金門縣家庭教育中心沒有直接處理

遭受家暴處理案件，因有設立「家庭

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外籍配偶

受到家庭暴力或性侵害時，可撥打免

費求救專線「１１３保護專線」，或

向「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尋

求援助。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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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縣市 防治功能 執行成效 遭遇之困難 

22 
連江

縣 

1.宣導：連江縣家庭教育中心預計

102下半年度辦理有關外籍與大陸

配偶家庭教育計劃，102年度上半

年尚未辦理。之後辦理相關業務或

相關家庭教育中心的活動時，將予

以宣導。 

2.轉介：透過全國家庭教育諮詢專線

412-8185，接受民眾通報家暴事

件，再轉介給連江縣政府民政局社

會課做處理；但目前連江縣還未接

獲任何家暴案件的通報。 

101年度推出： 

1.「外籍配偶家庭教育~家庭共學活

動」：透過親職講座、家庭共學讀

書會、家庭共學活動、家庭共學單

等活動，宣導家庭暴力防治；活動

於101年11月10日假中正國中小

大禮堂辦理完畢，開課1班，參與

人數80人。 

2.「魅力四射多元文化嘉年華」：設

置家庭教育宣導攤位並進行防治

家暴的宣導，活動於101年9月

29日於介壽澳口公園辦理，參與

人數約300人。 

無 

資料來源：教育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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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七.參訓之外國籍配偶占直轄市、縣(市)所有外國籍配偶之

比率一覽表 

縣市 
參訓之外國籍配

偶人次 

縣(市)外國籍配

偶人數 

參訓比率 

（%） 

基隆市 3,009 9,542 31.53 

臺北市 29,605 54,523 54.30 

新北市 74,953 93,500 80.16 

桃園縣 38,891 52,946 73.45 

新竹縣 16,571 12,124 137.68 

新竹市 2,575 8,501 30.29 

苗栗縣 101 12,758 0.79 

南投縣 1,021 9,816 104.00 

臺中市 36,479 50,404 72.78 

彰化縣 1,414 20,690 6.83 

雲林縣 2,605 14,769 17.64 

嘉義縣 6,991 12,137 57.60 

嘉義市 336 4,541 7.40 

臺南市 6,823 30,794 22.16 

高雄市 54,843 57,064 96.11 

屏東縣 14,386 17,982 80.00 

臺東縣 6,179 3,967 155.76 

花蓮縣 2,407 7,846 68.91 

宜蘭縣 5,725 7,627 75.06 

澎湖縣 1,401 1,746 80.24 

金門縣 2,170 2,290 94.76 

連江縣 297 542 54.80 

合計 308,782   486,109   63.52 

1.資料來源：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教育部。 

2.各直轄市、縣(市)外籍配偶人數，係以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 102 年 12

月統計資料為基準，其含括外裔、外籍、大陸、港澳地區配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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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八.本國籍、外國籍及大陸籍配偶家庭暴力通報被害人教育程度統計

表 
單位：人數 

教育程

度 

 

 

 

國籍別 

不識

字 

自修 國小 國中 高中

(職) 

專科 大學 研究

所 

以上 

學齡

前 

不詳 總計 

本國籍 4,634 445 27,709 42,290 87,168 22,446 19,906 3,674 521 41,903 250,696 

1.8% 0.2% 11.1% 16.9% 34.8% 9.0% 7.9% 1.5% 0.2% 16.7% 100.0% 

外國籍

與大陸

籍 

757 129 6,124 11,181 9,098 1,157 1,334 77 32 10,741 40,630 

1.9% 0.3% 15.1% 27.5% 22.4% 2.8% 3.3% 0.2% 0.1% 26.4% 100.0% 

無國籍

或不詳 

253 34 669 985 1,832 390 469 76 58 29,539 34,305 

0.7% 0.1% 2.0% 2.9% 5.3% 1.1% 1.4% 0.2% 0.2% 86.1% 100.0% 

總計 5,644 608 34,502 54,456 98,098 23,993 21,709 3,827 611 82,183 325,631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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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九.95至101年度本國籍、外國籍及大陸籍配偶家庭暴力通報
被害人尌業狀況統計表                    單位：人數 

職業 

國籍 

農林漁

牧 

工礦業 商業 服務業 公教軍警 家庭管理 學生 無工作 退休 專門職

業 

其他 不詳 總計 

本國籍 4,093 12,705 14,498 50,948 5,934 44,905 3,899 28,151 2,995 8,681 48,880 25,007 250,696 

1.6% 5.1% 5.8% 20.3% 2.4% 17.9% 1.6% 11.2% 1.2% 3.5% 19.5% 10.0% 100.0% 

外國籍

與大陸

籍 

761 3,269 960 8,083 74 7,267 70 5,128 87 807 8,625 5,499 40,630 

1.9% 8.0% 2.4% 19.9% 0.2% 17.9% 0.2% 12.6% 0.2% 2.0% 21.2% 13.5% 100.0% 

無國籍

或不詳 

 

167 391 511 2,030 273 1,601 295 2,204 135 333 5,645 20,720 34,305 

0.5% 1.1% 1.5% 5.9% 0.8% 4.7% 0.9% 6.4% 0.4% 1.0% 16.5% 60.4% 100.0% 

總計 5,021 16,365 15,969 61,061 6,281 53,773 4,264 35,483 3,217 9,821 63,150 51,226 325,631 

註：其他係指攤販、幫傭、打零工等非正式職業者。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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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十.100 至 102 年度各地家庭暴力防治中心或社政單位委託 

之民間團體轉介至各公立尌業服務機構之受暴外國籍配偶尌業服

務統計數據如下： 

年度 

轉介至各公立尌業服

務機構之受暴外國籍

配偶人數 

尌 業 服

務人數 

推介尌

業人數 

推 介 尌

業率(%) 

無法提供

服務人數 

100 22 17 6 35.29% 5 

101 39 28 15 53.57% 11 

102 32 26 14 53.85% 6 

備註：無法提供服務之原因為接受服務前已自行尌業、無法取得聯繫、在

職中等，故無接受尌業服務。 

資料來源：勞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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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十一.外籍配偶家庭服務中心一覽表 
縣市別 中心名稱 委辦單位 人員配置 外配人數

(人) 

帄均服務量

(人) 

新北市 新北市新住民家庭服

務中心 

縣市自辦 5名社工 

1名督導 

54,523 

 

9,087 

臺北市 新移民婦女暨家庭服

務中心 

財團法人伊甸社

會福利基金會 

5名社工 

1名督導 

93,500 15,583 

臺中市 臺中市新移民家庭服

務中心 

財團法人天主教

善牧社會福利基

金會 

7名社工 

4名督導 

50,404 4,582 

臺中市山線新移民家

庭服務中心 

社團法人臺中縣

生命線協會 

臺中市海線新移民家

庭服務中心 

財團法人臺中市

私立弘毓社會福

利基金會 

臺中市大屯新移民家

庭服務中心 

臺中市基督教女

青年會 

臺南市 臺南市第一新移民家

庭服務中心 

財團法人天主教

聖母無原罪方濟

傳教修女會 

5名社工 

3名督導 

30,794 3,849 

臺南市第二新移民家

庭服務中心 

財團法人天主教

聖母無原罪方濟

傳教修女會 

臺南市第三新移民家

庭服務中心 

社團法人臺南市

牧德關懷協會 

高雄市 高雄市前金新移民家

庭服務中心 

社團法人高雄市

基督教家庭服務

協會 

6名社工 

1名督導 

57,064 8,152 

高雄市鳳山新移民家

庭服務中心 

財團法人天主教

善牧社會福利基

金會 

高雄市旗山新移民家

庭服務中心 

縣市自辦 

高雄市岡山新移民家

庭服務中心 

縣市自辦 

宜蘭縣 宜蘭縣築親庭福利服 縣市自辦 4名社工 7,627 1,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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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別 中心名稱 委辦單位 人員配置 外配人數

(人) 

帄均服務量

(人) 

務中心 

桃園縣 桃園縣珍愛家園外籍

配偶家庭服務中心 

中華民國基督教

女青年會協會 

3名社工 

1名督導 

52,946 13,237 

新竹縣 新竹縣外籍配偶家庭

服務中心 

新竹市基督教女

青年會 

2名社工 

1名督導 

12,124 4,041 

苗栗縣 苗栗區新移民家庭服

務中心 

苗栗縣婦女會 6名社工 

1名督導 

12,758 1,823 

山線區新移民家庭服

務中心 

財團法人伊甸社

會福利基金會苗

栗分事務所 

竹南、頭份區新移民

家庭服務中心 

苗栗縣山城志工

協會 

彰化縣 彰化縣外籍配偶家庭

服務中心 

社團法人彰化縣

生命線協會 

2名社工 

1名督導 

20,690 6,897 

南投縣 外籍配偶家庭服務中

心 

南投縣生命線協

會 

3名社工 

1名督導 

9,816 2,454 

雲林縣 外籍配偶家庭服務中

心 

社團法人雲林縣

社會關懷協會 

3名社工 

1名督導 

14,769 3,692 

嘉義縣 嘉義縣外籍配偶家庭

服務中心 

社團法人嘉義縣

生命線協會 

3名社工 

1名督導 

12,137 3,034 

屏東縣 屏東區新移民家庭服

務中心 

屏東縣屏東新故

鄉文教發展協會 

4名社工 17,982 4,496 

潮州區新移民家庭服

務中心 

社團法人屏東縣

好好婦女權益發

展協會 

東港區新移民家庭服

務中心 

社團法人屏東縣

海口人社區經營

協會 

恆春區新移民家庭服

務中心 

社團法人屏東縣

瓊麻園城鄉文教

發展協會 

臺東縣 臺東縣外籍配偶家庭

服務中心 

社團法人臺東縣

外籍配偶協會 

3名社工 

1名督導 

3,967 1,322 

花蓮縣 花蓮縣新住民家庭服 縣市自辦 3名社工 7,846 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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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別 中心名稱 委辦單位 人員配置 外配人數

(人) 

帄均服務量

(人) 

務中心 1名督導 

澎湖縣 新住民服務中心 縣市自辦 3名社工 

1名督導 

1,746 437 

基隆市 基隆市政府外籍配偶

家庭服務中心 

縣市自辦 2名社工 

1名督導 

9,542 3,181 

新竹市 新竹市新住民家庭服

務中心 

縣市自辦 3名社工 

1名督導 

8,501 2,125 

嘉義市 嘉義市新住民家庭服

務中心 

縣市自辦 2名社工 

1名督導 

4,541 1,514 

金門縣 金門縣外籍配偶家庭

服務中心 

縣市自辦 1名社工 

1名督導 

2,290 1,145 

連江縣 連江縣外籍配偶家庭

服務中心 

縣市自辦 2名社工 542 271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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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十二.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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